
NO.   

客戶基本資料變更申請書 

便章 

申請人姓名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已辦理完成事項： 

□ 已核驗身分證正本(通訊地址及電話異動除外) 

□ 已 Copy 身分證正反面 

□ 已核對客戶基本資料維護  

註：傳真辦理僅限通訊地址及電話變更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
經 辦 人 主 管 核 准 
  

 

通訊地址 □□□ 
 

便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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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籍電話 
  

 

公司電話 
 

行動電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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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申請變更 

□姓    名（回傳時請附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） 

□戶籍地址(回傳時請附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） 

□通訊地址（回傳時請附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） 

□電話號碼 

□申請實體紙本發票（回傳時請附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） 

自即日起，本人一切權利之行使，均以目前資料為憑， 如有欺騙、造假事情發生概由本人

負責， 與貴公司無關。敬請 貴公司惠予辦理為荷。 

請傳真 03-527-7550 辦理， 傳真後請來電 03-523-9595 確認有無收到。 


